附件1

关于《山东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过紧日子要求，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经广泛调研、征求意见、修改完善等环节，我局研究起草了《山东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下步拟由省机关事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会签印发。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主要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25号），对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作出全面安排部署，要求“政府机构要带头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节能改造，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号）提出，“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模式”，“鼓励公共机构推行能源托管服务”。《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33号）要求，“加快公共机构既有建筑围护结构、供热、制冷、照明等设施设备节能改造，鼓励采用能源费用托管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2022年9月，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出台《关于鼓励和支持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能源费用托管这一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提出了解决方案，明确了操作流程，并举办线上讲座对《意见》进行了详细解读。上述文件，特别是《意见》的出台，为进一步规范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提供了遵循和依据，为我省起草《办法》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二、我省合同能源管理工作进展情况
我省公共机构数量多、建筑面积体量大、能效水平参差不齐，仅靠财政资金开展节能改造难以为继，也不符合市场经济，亟需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机构节能改造中的助推作用。近年来，我省在公共机构领域积极推行市场化机制，创新形成集中统一组织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章丘模式”，国管局召开现场会予以推广。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统一组织、分类实施”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政策，简化程序，破除制约瓶颈，推广典型案例，发挥试点项目带动作用，推动合同能源管理成为我省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的重要形式。“十三五”以来，全省公共机构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645个，引入社会资金15.2亿元。这些项目的实施为我省出台《办法》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合同能源管理类型。合同能源管理类型主要包括节能效益分享型、能源费用托管型、节能量保证型等。《意见》对能源费用托管型作出了规定，考虑到节能效益分享型在我省公共机构中广泛应用，而且两种类型组织实施的程序较为类似，我们将《办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合同能源管理类型，以便更好地推动我省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应用。
二是关于采购形式。依据《意见》有关要求，《办法》规定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政府采购，适宜按照服务类型进行采购，并根据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以合同能源管理期内预计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总费用作为最高限价，确定采购方式。同时，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合同期限作出规定，一般不低于5年，不超过10年，与《意见》规定保持一致。对于太阳能光伏等特殊项目，借鉴外省做法，规定合同期限可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和准确依据进行协商适当微调。
[bookmark: _GoBack]三是关于费用结算。长期以来，支付问题是公共机构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主要瓶颈。为此，《办法》规定公共机构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要求，将合同能源管理费用列入单位预算。公共机构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费用，视同能源资源及运维费用。此外，还对合同能源管理费用的范围作出明确，包含能源资源费用（含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费用）以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中涉及的能源审计、工程管理、施工监理、评估验收等费用。这些规定，保持了与《意见》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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